
 
 
 

租金政策修訂條例草案已到最後立法階段。去年三月，政府就公

屋租金政策諮詢市民意見；三月二十八日，房屋及地政規劃局署理副

秘書陳介信先生，曾到荃灣出席荃灣區議會大會，諮詢各位議員的意

見，提出意見的議員普遍認為應先減租，後檢討。 
 

97 前，房署每兩年加租一次，幅度平均高於 20%。97 後，香港出

現金融風暴，公屋居民生活質素日漸下降，經濟開始出現困難，生活

困苦，但租公屋租金並没有因此而下調。當時租金的比例已是入息之

14.3%，高於 97 年立法通過 10%的水平。猶記得當時減租請願、示威

之聲此起彼落，可謂民不聊生，但租金一直没有減免，只豁免一個月

免交租金。現在為了換取議員支持廢除 10%條款，重施故技，豁免一

個租金，但公屋富戶並未因此受惠，加租郤要付出雙倍租金，極不合

理。希望各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，要捍衛公屋居民的權益，唔好支持

政府修例，因去年公屋政策是一幕假諮詢、真騙局鬧劇。 
 

公屋的設立，原意是幫助經濟能力不足的市民，解決草根階層的

居住問題，令升斗市民可以安居樂業，但現在則成為政府歛財的工具，

實在是本末倒置之舉。廢除 10%條例，提出可加可減的構思，皆因目

前香港經濟開始復甦，政府認為一旦通過可加可減條例，以後公屋租

金就有加無減，到時政府要加幾多就幾多，有邊個去監察政府加租幅

度，可以見到房署有非常可觀的財政收入，但公屋居民就苦不堪言。 
 

最後希望各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，和本人一起反對廢除 10%條

款，應先減租，再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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